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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行的保加利亚刑法典制定于1968年4月2日，开始施行于1968年5月1日，迄今经历了61次修订，保加
利亚刑法典包括总则和分则两个部分，总则包括以下十一章：刑法典的宗旨与适用范围，犯罪；应负
刑事责任的人；刑　罚；量刑；对未成年人的特殊规定；已判刑罚的免除，追诉时效与行刑时效，复
权；强制治疗措施。
分则包括括以下十五章：危害共和国罪；侵犯人身罪；侵　犯公民权利罪；侵犯婚姻、家庭与未成年
人罪；侵犯财产罪；破坏经济罪；妨害金融、税收与保险制度罪；妨害国家机关、公共组织和公务人
员活动罪；文书犯罪；计算机犯罪；破坏公共秩序和治安罪；公共危险罪；危害国防能力、国家秘密
和外国情报罪；军事犯罪；破坏和平与危害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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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志军，男，1976年1月生，湖南新邵人，1998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获法学学
士学位，2001年6月、2004年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先后获法学硕士学位、法学
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副教授。

　　主要学术成果：《刑法司法解释研究》（专著）、《菲律宾刑法典》（独译）；参编《新编中国
刑法学通论》（副主编）、《英美刑法学》、《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
等刑法学著作二十余部；在《法学研究》、《政法论坛》、《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法学
评论》、《法学家》、《人民司法》、《人民检察》、《政治与法律》等刊物上发表刑法学术论文三
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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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68条　　1．如果被缓刑的罪犯在缓刑考验期满之前实施了被处以监禁的、属于自然犯的另一故
意犯罪，即使在其考验期期满之后才发现，也应当执行原来被推迟执行的判决。
　　2．在第1款所述的情形下，如果罪犯实施的是过失犯罪，则法院可以裁定被推迟执行的刑罚不再
予以执行、全部予以执行或者部分予以执行。
　　3．（1982年第28号国家公报修正；1992年第92号国家公报校正；2004年第103号国家公报修正）如
果被缓刑人没有正当的理由不履行其根据第67条第3款规定的顺序应适用的缓刑措施，则法院可以根据
缓刑委员会的建议裁定其部分或者全部地实际执行此前被推迟执行的监禁刑。
　　4．（1982年第28号国家公报修正）前述各款规定之外的情形下，被推迟执行的判决不再执行。
　　第69条　　1．作为未成年人而实施犯罪被适用缓刑判决的罪犯，缓刑考验期是1年至3年。
　　2．对第1款规定的罪犯，可以裁定将其被推迟执行的判决的刑罚部分或者全部予以免除。
　　第69条a（1982年第28号国家公报新增；2004年第103号国家公报修正）　　在第68条第2、3、4款
和第69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下，如果该罪犯在缓刑考验期内实施了一个新的被判处监禁的、可公诉的犯
罪，或者没有正当的理由而继续不履行根据第67条第3款规定的顺序应适用的缓刑措施时，应当实际执
行判决的所剩刑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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